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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直属及控股公司电厂２０１０年一季度

发电量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直属及控股公司电厂

２０１０

年一季度累计完成发电量

为

３５．１７

亿千瓦时，其中：火电

１２．９４

亿千瓦时，水电

２１．６５

亿千瓦时（本季度新增岩滩水电厂

８．３６

亿千瓦时，新

增仙女堡水电厂

０．４４

亿千瓦时）；风电

０．５８

亿千瓦时（本季度新增烟台东源风电

０．５８

亿千瓦时），现将公司直

属及控股公司各电厂

２０１０

年一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单位：亿千瓦时

序

号

电厂名称

装 机

（万千瓦）

持股比例

（

％

）

２０１０

年一季

度发电量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发电

量

同比增减（

％

）

１

大化水电厂

５６．６ １００ ３．８３ ６．７３ －４３．０９

２

百龙滩水电厂

１９．２ １００ １．５７ ２．４３ －３５．３９

３

乐滩水电厂

６０ ５２ ３．９４ ７．７４ －４９．０９

４

平班水电厂

４０．５ ３５ １．５１ ３．３８ －５５．３３

５

天龙湖水电厂

１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８５ １７．６５

６

金龙潭水电厂

１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８４ １９．０５

７

合山火电厂

６６ ６０ １２．９４ ３．００ ３３１．３３

８

烟台东源风电

８．９ １００ ０．５８ － －

９

岩滩水电厂

１２１ ７０ ８．３６ － －

１０

仙女堡水电厂

７．６ １００ ０．４４ － －

合计

４１５．８ － ３５．１７ ２４．９７ －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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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孙 闻

本报讯 股指期货启动仪式昨日在

上海隆重举行。 记者从多家证券公司了

解到， 各家券商第二批营业部正在紧锣

密鼓筹备申请

IB

业务资格，与此同时股

指期货开户数也正稳步增加。

加紧二批网点 IB 资格申请

作为期指市场的重要参与力量，券商

IB

业务目前处于“两条腿走路”的状态。

一方面进行首批营业部

IB

业务的申请扫

尾， 并迅速进行第二批营业部网点

IB

资

格的申报。 据了解，较早获得开展期指

IB

业务无异议函的券商首批营业部申请工

作已接近尾声。兴业证券私人客户部负责

人昨日向记者介绍，该公司首批

9

家申请

IB

业务的营业部已全部获准， 目前正在

加紧第二批营业部的申请准备工作。

中投证券

IB

负责人介绍，中投证券

首批有

18

家营业部提出了

IB

业务申

请，目前有

17

家获准开展业务，而第二

批

18

家营业部已经在进行准备。而国信

证券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监管部门已经受理该公司第二批营业部

的

IB

业务验收申请，但具体通过现场验

收时间尚不明确。

记者从其他证券公司也获得了类似

的信息。有证券公司人士向记者表示，券

商首批

20%

的网点申报完成后， 二批

20%

的

IB

营业部网点的申请工作较此

前的时间安排大幅提前， 基本上将紧随

首批营业部之后进行。据业内人士预测，

如果以较快速度进行， 在股指期货正式

上市前后， 第二批券商营业部就有可能

通过现场验收。

开户人数缓慢递增

而另一方面，券商通过

IB

申请的第

一批营业部正加紧在股指期货上市前受

理投资者的开户申请工作。

中投证券

IB

业务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目前该公司

IB

业务开户系统整合完

毕，并进行了一系列流程的完备。营业部

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投资者教育。 该公司

对营业部对专职员工进行重点培训，要

求专职人员不仅具备监管层要求的基本

条件， 还需要对市场形成一定的研判水

平。 与此同时对开户投资者进行股指期

货基础知识、市场风险教育、交易操作等

方面的培训教育。

国信证券

IB

业务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根据监管要求，目前期指

IB

业务的

重点有四方面，分别是协助投资者开户、

协助做好风控工作、 落实投资者适当性

制度、进行投资者教育工作。专职人员培

训同样是工作重点。

兴业证券私人客户部负责人则介

绍，该公司从人员配备、系统准备、流程

完备等几个方面进行准备。在投资者中，

该公司组织营业部对现有商品期货、股

指期货模拟客户进行摸底， 对客户进行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据了解，随着券商

IB

业务营业网点

增多，开户客户也呈现出稳步增加趋势。

据券商人士反映，由于开户程序众多、流

程控制严格，因此开户数量缓慢递增。

I F 1 006

合约期现货套利
年化收益率高达

4 5. 04%

� � � �市况：

市场传闻上海市拟开征住
房保有税

，

地产股受压跌跌不休
；

中
国央行周四发行的三年期央票利率
定位

2.7 5％

，

引发了市场对于一年期
央票利率以及银行存款利率将跟随
上调的担忧

。

沪深
300

现货指数低开
低走

，

权重股领跌
，

午后加速下挫
，

再
回

1 20

日均线下方
。

至收盘时
，

沪深
300

现指下跌
1 .1 9％

，

收于
3346.7

点
，

成交量稍有放大
。

股指期货仿真
交易合约无一幸免

，

均小幅下跌
。

上
市后表现抢眼的

I F 1 01 2

合约下跌了
0.1 7％

，

再次冲击
3900

点一线未果
。

主力合约
I F 1 005

下跌了
0.26％

，

收于
3535.6

点
，

成交量和持仓量均较上一
交易日有所放大

。

分析：昨日收盘，沪深

300

指数

与主力合约

IF1005

的基差扩大至

-

188.86

点， 其无套利区间为

3279

点

至

3374.92

点，即基差为

-28.18

点至

67.74

点时不存在套利机会， 通过卖

出

IF1005

买入复制沪深

300

指数可

获得高达

4.14%

的无风险收益 。

IF1006

仍然具有最高的年化收益率

45.04%

。 昨日所有的股指期货合约

并未随着沪深

300

指数的下跌而大

幅跟跌，因而期现套利的收益均有所

放大，这个现象暗示市场对大盘近期

的走势仍然有上涨的预期。

昨日收盘，

IF1006

与

IF1005

的

收盘价差微幅扩大为

139.6

点， 仍巨

幅高于理论价差

5.35

点， 可实施卖

出

IF1006

买入

IF1005

的跨期套利，

交易成本费率为套利头寸价值的

0.01%

。 昨日盘中价差波动剧烈， 先

回落至

130

点以下后又冲高至

140

点以上， 说明市场上对于央行加息

的具体时点判断仍然有分歧， 投资

者可以在价差扩大时开仓， 价差缩

小时平仓获利出局， 进行日内的投

机式跨期套利。

强行平仓制度
有哪些相关规定

？

� � � �强行平仓制度是期货市场控制

风险的重要措施，投资者应注意在期

货交易中可能面临被强行平仓的风

险。 强行平仓制度的规定分为以下三

个层面：

（

1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关于强

行平仓制度的主要规定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三十八

条中规定，“客户保证金不足时，应当

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者自行平仓。 客户

未在期货公司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追

加保证金或者自行平仓的，期货公司

应当将该客户的合约强行平仓，强行

平仓的有关费用和发生的损失由该

客户承担。 ”

（

2

）中金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

关于强行平仓制度的主要规定

强行平仓是指交易所按照有关

规定对会员、客户持仓实行平仓的一

种强制措施。 会员、客户出现下列情

形之一的，交易所对其持仓实行强行

平仓。

A

、 结算会员结算准备金余额小

于零，且未能在第一节结束前补足；

B

、客户、从事自营业务的交易会

员持仓超出持仓限额标准，且未能在

第一节结束前平仓；

C

、因违规、违约受到交易所强行

平仓处理；

D

、 根据交易所的紧急措施应当

予以强行平仓；

E

、 交易所规定应当予以强行平

仓的其他情形。

（

3

）《期货经纪合同》对强行平仓

的主要规定

期货公司《期货经纪合同》中关

于风险控制部分一般都会有两条规

定，这两条规定是强行平仓制度在期

货公司层面的具体体现与落实。 以某

期货公司的《期货经纪合同》为例，该

两条规定的内容如下 （乙方指投资

者，甲方指期货公司）：

A

、 当乙方资产账户客户风险率

（期货公司保证金比例标准的持仓保

证金占用

/

客户权益） 大于

100%

时，

乙方应在下一交易日开盘前追加保

证金或自行减仓，直至可用资金大于

零，否则甲方有权对乙方资产账户的

持仓进行部分或全部强行平仓处理；

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B

、由于行情大幅波动，导致乙方

资产账户的交易所风险率（交易所保

证金比例标准的持仓保证金占用

/

客

户权益）大于

100%

时，甲方有权在不

通知乙方的情况下随时对乙方资产

账户的持仓进行部分或全部强行平

仓处理；乙方承当由此产生的后果。

（

由中金所供稿
）期货公司可将期指保证金水平设为

1 7%

中信建投期货
陈 健 莫海军

� � � �

目前的沪深
300

股指期货合约交易
保证金水平是

：

5

月
、

6

月合约暂定为合
约价值的

1 5%

；

9

月
、

1 2

月合约暂定为合
约价值的

1 8%

。

保证金作为期货合约履
约的保证

，

在保障期货市场正常运行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

保证金水平的合理与
否就显得尤为重要

。

计算原理

设置保证金的实质是保证投资者在
交易的过程中不出现穿仓风险

。

当期货
价格大幅度变化

，

而投资者的交易保证
金又不能及时补足的情况下

，

就可能出
现穿仓风险

。

为了叙述方便
，

这里假设
H

i

=

第
i

个交易日最高价
；

B

i

=

第
i

个交
易日的最低价

，

M A X

表示最大值
。

第一
，

在任意一个交易日
i

，

投资者首
先面临的是日内交易的风险

，

为保证在日
内交易中不穿仓

，

保证金水平首先必须覆

盖日内交易风险
。

显然
，

在日内交易中
，

空
头面临的最大风险为

：（

H

i

- B

i

）

/B

i

，

其极
值为

22.22%

；

而多头面临的最大风险为
：

（

H

i

- B

i

）

/H

i

，

其极值为
1 8.1 8%

。

第二
，

根据交易所的追保原则
，

当投
资者在某个交易日出现保证金不足时

，

交易所或期货公司将要求投资者在下一
个交易日开盘前追加保证金至足够水
平

。

如果保证金追加不足
，

则交易所或期
货公司将在下一个交易日对该投资者执
行强行平仓

。

因此
，

保证金水平必须能够
覆盖日间波动的风险

。

容易证明
，

空头面
临的日间波动的最大风险为

：（

H

(i+ 1 )

- B

i

）

/B

i

，

其极值为
34 .2%

；

多头面临的日间波
动的最大风险为

：（

H i - B

(i+ 1 )

）

/H i

，

其极
值为

26.4%

。

第三
，

若第
i

个交易日追加保证金
不足

，

只有在下一个交易日即第
i + 1

个
交易日出现开盘即封板的情况下

，

交易
所或期货公司无法对投资者进行强行平
仓

，

该头寸只能延后到第
i + 2

个交易日
再执行强行平仓

，

而交易所的强制减仓
措施决定了该头寸不可能再延后到第
i + 3

个交易日
。

因此
，

在第
i + 1

个交易日
出现开盘即封板的情况下

，

投资者面临
三日间波动的风险

。

不难证明
，

空头面临
的三日间波动的最大风险为

：（

H

（

i+ 2

）

- B

i

）

/B

i

，

其极值为
4 7 .6%

；

多头面临的日
间波动的最大风险为

：（

H

i

- B

（

i+ 2

）

）

/H i

，

其极值为
33.8%

。

归纳起来
，

对任意一个交易日
j

，

在
不出现开盘即封板的情况下

，

空头面临
的最大风险为

：

K = M A X [

（

H

j

- B

j

）

/B

j

，

（

H

j

- B

(j- 1 )

）

/B

(j- 1 )

]

；

多头面临的最大风险
为

：

D = M A X [

（

H

j

- B

j

）

/H

j

，（

H

(j- 1 )

- B

j

）

/H

(j- 1 )

]

。

由于交易所对多空双方实行同等保
证金水平

，

因此保证金水平
M = M A X

（

K

，

D

） 。

交易所设 15% 的保证金

水平基本合理

由于尚未推出真实的股指期货
，

在
实际分析中采用股指现货指数代替股指
期货指数

。

其中隐含了不考虑交易成本
情况下的无套利假定

，

即假定期货价格
波动率等于标的指数波动率

。

沪深
300

指数的样本区间为
2005

年
4

月
8

日至
201 0

年
3

月
26

日
。

配表中表明
，

以沪深
300

现货指数
的历史数据为分析依据的前提下

，

要以

1 00%

的概率保证不出现穿仓风险
，

保证
金水平应该设置为

1 6.53%

；

要以
99.5%

的概率保证不出现穿仓风险
，

保证金水
平应该设置为

1 2.1 7%

。

经过计算
，

1 5%

的保证金水平对应的
不穿仓概率为

99.83%

，

因此交易所设置
1 5%

的保证金水平是基本合理的
。

为了
完全覆盖风险

，

期货公司可以考虑收取
客户

1 7%

的保证金
。

期货公司可将客户

保证金水平设为 17%

� � � �

理论上
，

保证金水平的设置必须覆
盖所有可能穿仓的风险

。

基于前面的分
析

，

34 .2%

的保证金水平能够保证在不出
现封板的情况下不发生穿仓风险

，

4 7 .6%

的保证金水平能够保证在出现封板的情
况下不发生穿仓风险

。

基于沪深
300

现货指数历史数据的
结果分析表明

，

将股指期货保证金设置
在

1 5%

的水平是基本合理的
，

期货公司
为完全覆盖穿仓风险

，

可以考虑将客户
的保证金水平设置为

1 7%

。

期指概念股

昨日普遍下跌

据新华社电 资本市场期待已久的

股指期货

８

日启动，

２８

只股指期货概念

股中除

２

只停牌、当天

２６

只可交易却整

体表现不佳；仅有

６

只股票上涨，

２

只持

平，下跌的却有

１８

只之多。

截至收盘时，上涨的

６

只股票中，中

化国际大涨

３．２５％

，而国元证券、津滨发

展、中国中期、美尔雅、大恒科技等

５

只

股票涨幅都不超过

１％

。

下跌的

１８

只股票中，中金岭南大跌

２．９０％

，云南铜业大跌

２．０３％

；高新发展、

ＳＴ

中葡、中信证券、丰原生化、东北证

券、粤宏远

Ａ

、现代投资等

７

只股票跌幅

小于

２％

，但大于

１％

；江苏舜天、长江证

券、宏源证券、宏达股份、新黄浦、弘业股

份、厦门国贸、

ＳＳＴ

华新、

ＳＴ

张股等

９

只

股票跌幅不到

１％

。

平安期货总经理张力
：

投资期指应执行严格止损纪律
� � � �本报讯 平安期货总经理张力昨

日参加时报会客室时表示，目前推出股

指期货可谓是恰逢其时，投资期指和股

票在操作策略上完全不一样，关键在于

控制风险， 制定并执行严格的止损纪

律。 此外，他认为，期指和股市相互影

响，但最终是股票指数决定期指。

张力表示， 期指和股票在操作方

法、技巧、风险管理等方面完全不一样，

投资者首先应该学习，了解股指期货的

交易规则、制度以及基础知识，通过参

与仿真交易积累一定的经验，然后在这

个过程中了解市场的状况，调整自己的

投资理念。 他指出，投资期指没有固定

的操作模式，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投

资理念、资金状况、交易的习惯来选择

不同的交易模式，由于期货是高杠杆的

投资工具，它的风险与利润是成比例放

大的，因此在投资期指时最重要的是控

制风险， 要制定并执行严格的止损纪

律。

谈到股指期货和商品期货的区别

时，张力表示，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都

是期货，使用的都是杠杆和相类似的交

易规则，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属性

不一样。商品期货研究的是产品的供求

关系、产量以及运输成本等，而股指期

货研究的是与股票市场涨跌的相关因

素，比如宏观经济、货币政策等。

谈到期指和股市的相互影响时，张

力认为期指和股票市场相互影响，期货

市场的最大功能是价格发现功能，随着

股指期货的推出，期指的走势将对股市

有预见性，但最终是股票指数决定期指

走势。

在回答网友关于期指交割日对当

天股市的影响时，张力指出，从国外的

情况来说有些机构在交割时会做一些

清算，在这个过程中对市场会有一定的

影响，但随着市场容量的增加，这个影

响将非常有限。

（陈燕青）

券商第二批营业部加紧
I B

资格申请
首批营业部受理投资者期指开户数量缓慢递增

保证金水平

１６．５３％ １２．１７％ １１．２６％ ８．４６％

概率

１００％ ９９．５％ ９９％ ９５％

基于现货指数历史数据的结果分析

证券代码
：

000665� � � � � � � �

股票简称
：

武汉塑料 公告编号
：

201 0- 006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武汉经开投资有限公司询问得知，按照国有股权转让的相关要求，该公司就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正在进行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收集工作。 由于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0

年

4

月

9

日继续停牌。

公司将在自

2010

年

3

月

18

日停牌起

30

天内，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它相关规定，

披露符合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和相关资料，公司股票将于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恢复交易。 若公

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公司股票将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恢复交易， 并且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在股票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将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

5

个交易日公告一次上述重大

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刊登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9 日


